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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函釋：

發文單位：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

發文字號： 公保字第 1000005427 號

發文日期： 民國 100 年 04 月 14 日

資料來源：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

相關法條： 行政程序法 第 96 條

公務人員保障法 第 1、102、18、25、26、3 條

B0180011

要　　旨： 各機關對所屬公務人員應提供免於遭受性騷擾之良好工作環境，依性別平

等教育法第 34 條規定，公立學校職員之性騷擾爭議，依公務人員保障法

規定辦理，則公務人員就各機關組成之性騷擾處理委員會作成之性騷擾成

立與否決定得提起復審，或服務機關於法定期限內不予處理時，遭受性騷

擾之公務人員亦得提起復審，又各機關於作成決定書時應載明公務人員對

該決定不服之救濟方法、期間及其受理機關

主    旨：有關公務人員就性騷擾事件，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提起救濟相關事宜，請查

          照並轉知所屬辦理。

說    明：一、依公務人員保障法（以下簡稱保障法）第 1  條規定：「為保障公務

              人員之權益，特制定本法。本法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

              。」第 18 條規定：「各機關應提供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必要之機具設

              備及良好工作環境。」及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 4  條規定

              ：「各機關提供公務人員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，應考量基於性別、

              身心障礙等因素之特殊需要。」因此，機關對所屬公務人員本有提供

              良好安全工作環境之義務。各機關核應妥善維護公務人員免於遭受性

              騷擾之良好工作環境，爰應可寬認公務人員遭受性騷擾事件，亦屬保

              障事項之適用範圍。次按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  條第 3  項規定，公

              務人員、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申訴、救濟及處理程序，依各該人事

              法令之規定。及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4 條規定，公立學校職員之性騷

              擾爭議，依保障法規定辦理。基於「有權利必有救濟」之法理，並保

              障公務人員權益，保障法第 3  條及第 102  條所定保障對象，對於

              服務機關（構）、學校，依有關規定，就性騷擾成立與否作成決定，

              如有所爭執，得依保障法規定請求救濟。

          二、復按保障法第 25 條第 1  項規定：「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人事

              主管機關……所為之行政處分，認為違法或顯然不當，致損害其權利

              或利益者，得依本法提起復審。……」基於機關對於性騷擾成立與否

              之決定，可能侵害公務員之人性尊嚴、隱私權及工作權等，此涉及憲

              法保障之基本權利，且所造成之傷害，遠較身體傷害更難以回復，參

              照司法院釋字第 298  號解釋意旨，屬對公務人員權益有重大影響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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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決定，應認定為機關對公務人員所為之行政處分。準此，公務人員如

              向服務機關申明遭受性騷擾，經該機關組成性騷擾處理委員會作成性

              騷擾成立與否之決定，得以該決定為行政處分提起復審。另依同法第

              26  條第 1  項規定：「公務人員因原處分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

              ，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，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亦得提

              起復審。」如服務機關於法定期限內不予處理時，遭受性騷擾之公務

              人員亦得提起復審。 

          三、又各機關所屬性騷擾處理委員會就公務人員申明遭受性騷擾，作成性

              騷擾成立與否之審議決定書時，請依行政程序法第 96 條第 1  項第

              6 款規定，載明公務人員對該決定如有不服之救濟方法、期間及其受

              理機關。

          四、檢附公務人員性騷擾事件行政救濟流程圖 1  份。

正    本：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

副    本：本會保障處（含附件）、地方公務人員保障處（均含附件）（含附件）


